
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

管 理 文

桂应急发 (⒛20)29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切实做好

当前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

安全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应急局 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 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

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

署,根据 自治区人民政府 《关于积极稳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工业

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通知》部署安排,发挥好应急部门综合优势 ,

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服务工作,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,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

各级应急部门要增强
“
四个意识

”
、坚定

“
四个 自信

”
、做

到
“
两个维护

”
,切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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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,自 觉站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驾护航的政治高度 ,树牢安

全发展理念,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,

深入分析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各类安

全风险隐患,紧 盯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,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,

按照科学、合理、适度、管用的原则,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,支持企

业尽早恢复正常生产。要坚持保发展、护稳定,强化安全生产党

政领导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,增 强底线思维

和红线意识 ,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,盯紧看牢关键环节、重大风险 ,

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、成灾之前 ,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

生,努力保持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安全平稳 ,做 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

责、守土尽责。

二、优化安全服务,推动在建项目尽快复工和新建项目尽快

开工

各级应急部门要优化项目安全审批服务,全面推行容缺审批

制度,加快推进
“
双百双新

”
产业项目、 “

千企技改
”工程项目

的复工建设步伐,优先推进
“
双百

”
产业项目、补链重大技术改

造项目的复工复产。要进一步简化复工复产手续,各项目建设单

位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向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或工业园区作

出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承诺 (或备案)即可复工复产,禁止擅自增

设复工复产条件。

三、强化精准施策,服务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重点单位安全

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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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应急部门要继续加强对生产口罩、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

资生产企业和仓储物流企业安全指导服务,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开

足马力加班生产和扩大再生产。要继续加强对粮油肉奶等生活必

需品生产企业以及电力、供水、供气、物流、客运、环卫等保运

转企业安全指导服务,指导帮助开展隐患排查 ,列 出清单、逐项消

除,确 保风险受控、安全运行。要继续组织力量对定点医院、集

中隔离区等实行点对点开展上门安全指导服务,实行封闭管理的

要明确和落实医院内部工作人员消防安全责任 ,完 善有关单位内

部防控机制,实行病区网格化管理,严格酒精、强氧化剂、医用氧

气、电热毯等使用安全 ,严 防忙中出乱。要加大居民小区、员工

宿舍等的燃气、用电安全宣传巡查力度 ,严 防燃气爆炸、民房坍

塌、消防火灾等事故。

四、坚持分区分类,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

目前全区各地正根据 自治区划定的不同县域防控风险等级 ,

按照科学防治、精准施策原则,以县域为单元 ,分 区分类实行差

异化复工复产。各级应急部门要督促各地在严密防控疫情的同时 ,

全面推动企业尽快复工复产,进入正常生产状态。特别是督促央

企、国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、技术优势 ,严 格排查治理重大风险

隐患,安全高效组织生产;督促危化品、烟花爆竹、煤矿、非煤

矿山、尾矿库、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城企业全面评估安全状况 ,按

照风险高低一企一策有序进行复工复产 ,主要负责人、重要岗位

人员必须在岗在位 ,重 大风险隐患要把防范措施一一落实到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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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落实到人 ,严 防发生事故中断复工复产。对安全风险较小的

企业可推行承诺制 ,符 合安全生产条件后先 自行复工复产 ,事后

组织检查抽查;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发生事故的企业 ,要坚持

一事一处理,严 防简单化、 “一刀切
”

等偏颇和极端做法。

五、深入基层厂矿一线,认真组织开展安全指导服务

各级应急部门要改进工作作风,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

义 ,严 查严处
“
各种填表盖章

”
之类反面典型,积极主动热情服

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,积极推动在建项目、新建项目尽快开工建

设,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,全力保驾护航,围 绕中心、服务大

局,在服务中把住安全关。要针对疫情防控需要和企业安全生产

实际情况 ,创 新监管手段 ,推行在线审批、数字监管,通过信息化

平台、视频调度、重要部位视频监控等方式,加 强大数据分析研

判,及 时掌握企业复工复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要深入基层厂

矿一线,对隐患突出、安全基础较差的不放心地区和企业 ,适 时

开展明查暗访;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,组织专家上门指导

服务,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化解消除,严 防一复工复产就出事。特

别是安全监管执法检查要精准务实 ,不得为检查而检查 ,不 得频

繁检查、填表扰民,更不能简单化一关了之、一停了之。

为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服务工作 ,

自治区应急厅将于近 日组织指导服务组深入全区各地和厂矿企

业一线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工作 (工作方案见附件)。 各级应

急部门也要参照自治区做法,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厂矿,及时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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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安全生产方面困难和问题。

附件:自 治区应急厅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指导服务组工作

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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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自治区应急厅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指导

服务组工作方案

一、指导服务内容

(一)企业复工复产部署落实情况。重点指导各级应急部门

推动企业复工复产,严格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

《关于切实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和安全服务的通知》 (安委办

明电 (⒛⒛)2号 )和 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 《关于做好企业复工

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 (桂安委办 (⒛⒛)8号 )的要求 ,

统筹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工作等。

(二)指导帮挟企业情况。重点指导各级应急部门对企业进

行指导帮扶,按照自治区政府要求,优化项目安全审批服务,推

动在建项目尽快复工和新建项目尽快开工;按照科学防控、精准

施策原则,加 强安全指导服务,推动分区分类实行差异化复工复

产。

二、指导服务时间

即日起至 3月 上旬,每市指导服务时间2~3天。

三、指导服务组组成及分工

第 1组 :负责桂林、北海、钦州、防城港市

组长:许建忠 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,应急厅书记、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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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:叶志雄 自治区应急厅正处长级安全专员

(联络员,电话:18gO7715713)

张明军 自治区应急厅火灾防治处处长 (桂林市 )

鄢志峰 自治区应急厅危化处处长 (北海、钦州、防城

港市 )

第 2组 :负责梧州、贺州市

组长:陈家良 自治区应急厅副厅长

成员:黄爱兴 自治区应急厅协调处处长

(联络员,电话:15877183931)

马飞虎 自治区应急厅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

第 3组 :负责南宁、河池市

组长:卢小萍 自治区应急厅副厅长

成员:黄上强 自治区应急厅统计处处长

(联络员,电话:18gO7719663)

黄业才 自治区应急厅统计处干部

第 4组 :负责百色、崇左市

组长:玉新年 自治区应急厅副厅长

成员:吴承祺 自治区应急厅非煤矿山处处长

(联络员,电话:18gO7716193)

牛海锋 自治区应急厅非煤矿山处干部

第 5组 :负责柳州、来宾市

组长:黄 中连 自治区应急厅副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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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:简志勇 自治区应急厅工贸处处长

(联络员,电话:18978886539)

江学茂 自治区应急厅工贸处四级调研员

第 6组 :负责贵港、玉林市

组长:顾德庆 自治区应急厅政治部主任

成员:谢家旺 自治区应急厅执法处处长

(联络员,电话:13377113608)

李秋慧 自治区应急厅执法处二级主任科员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各市应急局要高度重视此次指导服务工作 ,主动与自

治区对应指导服务组对接联系,确 定具体行程,积极配合开展工

作。

(二 )指导服务工作结束后,各指导服务组要向当地应急部

门反馈指导服务工作情况 ,并于 3个工作 日内向自治区应急厅

协调处书面报送指导服务工作总结及问题清单。联系人,周 结根 ,

吴 镝 ,联 系电话 :0771-5659117(兼 传真),电 子邮箱 :

zzqXtC@163.com。

(三 )各指导服务组要轻车简从、廉洁自律 ,严格执行中央

“
八项规定

”
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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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)

分送:应急管理部、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0年 2月 26日 印发

联系电话:0771-sG590⒛ (共 印5饣兮)经办人:周结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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